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◎请对照您手头的催缴单进行确认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您家的国民健康保险费处于欠费状态。 
请在支付期限内完成缴费。 
如果逾期仍未缴付，可能会依法受到行政处置。 

※如果您已经缴纳，请恕衔接工作的不周。 

※无法在金融机构使用催缴单缴纳。 

※如果催缴单正面未印有条形码，请使用随寄的缴费单支付，或咨询国民健康保险课。 

户主具有缴纳国民健
康保险费的义务。 
即使户主加入了社会
保险等其他保险，对户
主也要求缴纳所有加
入国民健康保险的家
人的保险费。 

如果这里未印有条形
码，请使用随寄的缴费
单支付，或咨询国民健
康保险课。 

这里载有未缴保险
费的期别与金额。
请在支付期限内完
成缴费。 

如果加入了社会保险等其他保险，需
办理国民健康保险退出手续。 

请按照这里记载的场所及方式缴费。 

窗口受理时间 
平      日 ８：３０～１７：００ 
第 2 个周日  ９：００～１７：００ 
※令和 6年 6月开始，节假日服务窗口改为第 2 个周六。 
※上述日期以外的周六、周日、节假日均不受理。 
窗口受理日期也存在发生变动的情况。 


